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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本行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1.2 本行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以书面传签形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7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7 名。

1.3 本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1.4 本报告中“本行”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团”指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5 本行董事长李晓鹏、行长刘金、主管财会工作副行长姚仲友及财务会计部总

经理孙新红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本行基本情况
2.1 本行基本信息

A股股票简称 光大银行 A股股票代码 601818
A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股票简称 中国光大银行 H股股票代码 6818
H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嘉焱 李嘉焱
电话 86-10-63636388
传真 86-10-63636713

电子信箱 IR@cebbank.com
2.2 本行简介
本行成立于 1992 年 8 月，是经国务院批复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 本行于 2010 年 8 月在上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601818）、2013 年 12 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6818）。

2020 年一季度，本行聚焦“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战略目标，积极推进财富管
理银行建设，完善财富管理银行建设指标体系，突出财富管理内涵和导向，把全行的
经营管理行为与发展战略目标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着手优化客户管理体系、
产品管理体系、渠道管理体系、创新管理体系、投资者关系管理体系、国际业务管理
体系。 报告期末，零售存款突破 8,100 亿元，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AUM）达到 1.8 万
亿元；资管业务手续费收入同比增长 284%，云缴费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1%；零售客
户达到 1.05 亿户，私人银行客户 3.37 万户。

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本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履行社会责任，落实
各项政策措施，第一时间向湖北疫区捐款捐物，调配专项增量信贷规模支持疫情防
控相关企业生产，利用特色产品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疫情将对包括湖北省在
内的部分省市和部分行业的企业经营造成一定影响，本行将密切关注，积极应对。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
3.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 5,232,011 4,733,431 10.53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397, 100 384,982 3.15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人民币元） 6.33 6.10 3.77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7,305 33,843 10.23
净利润 10,873 9,751 11.51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10,831 9,733 11.28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 835 9,722 11.45

基本每股收益 2（人民币元） 0.19 0.19 -
稀释每股收益 3（人民币元） 0.17 0.1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 12.33 13.12 减少 0.79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462 (32,197) 不适用

注：1、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其他
权益工具优

先股部分）/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2、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

数；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本期宣告发放的优
先股股息。

本行本期宣告发放优先股股息共计人民币 7.69 亿元（税前）。
3、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

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影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稀释性潜在普
通股转化为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普通股
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以年化形式列示。

上述数据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 (2)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 (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7 10
清理睡眠户净收入 - -
其他非经常性损益 (13) 13
所得税影响 (5) (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3) 11
其中：归属于本行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4) 1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 -

3.2 资本充足率及杠杆率
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 2012 年第 1 号）计量的资

本充足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30,114 312,994 317,863 301,097
一级资本净额 395,121 377,900 382,865 366,003
资本净额 477,889 459,066 465,505 447,133
风险加权资产 3,648,963 3,542,307 3,456,054 3,354,808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05 8.84 9.20 8.98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83 10.67 11.08 10.91
资本充足率 13.10 12.96 13.47 13.33

注：并表口径的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境内外所有分支机构以及《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属于并表范围的被投资金融机构。 其中，并表的被投资
金融机构包括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光银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欧洲）、韶山光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淮安光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西瑞金光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照《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令 2015 年第 1 号）计量
的杠杆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6月 30日

杠杆率 6.29 6.83 6.75 6.01
一级资本净额 395,121 382,865 377,504 331,354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6,283,331 5,607,516 5,595,877 5,516,302

3.3 流动性覆盖率
按照《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 2018 年第 3 号）计量

的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6月 30日

流动性覆盖率 172.83 125.12 136.49 123.26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756,158 630,894 526,179 527,549
未来 30天现金净流出量 437,516 504,250 385,499 427,994

3.4 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
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

并财务报表中列示的 2020 年 1-3 月净利润和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无
差异。

3.5 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本行以“一流财富管理银行”战略为指引，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保持

良好发展势能，实现资产规模稳步提升、业务结构持续优化、非息收入平稳增长、盈
利能力显著提高。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52,320.11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0.53%；负债总额
48,337.95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11.19%； 存款余额 35,305.89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16.99%；贷款及垫款本金总额 28,950.27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6.74%。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净利润 108.7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51%。 实现营业
收入 373.0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23%，其中，利息净收入 271.46 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12.02%；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73.3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48%。 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3%，同比减少 0.79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本集团发生营业支出 241.9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55%，其中，业
务及管理费支出 91.5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67%；信用减值损失支出 145.14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44%。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总额 450.04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7.92 亿元；不良
贷款率 1.55%，比上年末下降 0.01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82.22%，比上年末提升
0.60 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 13.10%，一级资本充足率 10.83%，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 9.05%，均符合监管要求。 报告期末，本集团杠杆率 6.29%，比上年末下降
0.54 个百分点。

3.6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A股 195,177、H股 897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
类别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境内法人 A股 11,565,940,276 22.03 -
H股 1,782,965,000 3.40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其中：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 H股 11,057,294,380 21.07 未知

境内法人 H股 4,200,000,000 8.00 -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H股 1,605,286,000 3.06 -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法人 H股 1,530,397,000 2.92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A股 10,250,916,094 19.53 -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A股 1,572,735,868 3.00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股 1,550,215,694 2.95 -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股 413,094,619 0.79 -
H股 376,393,000 0.72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股 766,002,403 1.46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 A股 746,525,725 1.42 -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股 723,999,875 1.38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法人 A股 629,693,300 1.20 -

注：1、报告期末，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持有的 16.10 亿股 H
股、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42.00 亿股 H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除此之外的其
他普通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据本行获知，截至报告期末，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汇金公司）分
别持有光大集团、 中国再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55.67%和
71.56%；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汇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光大控股
有限公司是光大集团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再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均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
司。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在该公司开
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本行 H 股合计 11,057,294,380 股，其中，代
理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再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和光大集团持有的本行 H 股分别为
4,200,000,000 股、1,605,286,000 股、1,530,397,000 股、376,393,000 股和 172,965,000
股，代理本行其余 H 股为 3,172,253,380 股。

4、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
人持有本行 A 股合计 746,525,725 股，包括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3.7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
3.7.1 光大优 1（代码 360013）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8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7,750,000 18.88 境内优先股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7,750,000 8.88 境内优先股 -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5,510,000 7.76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3,870,000 6.94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13,870,000 6.94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注：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 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7.2 光大优 2（代码 360022）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23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6,470,000 16.47 境内优先股 -
上海兴全睿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3,090,000 13.0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其他 10,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8,180,000 8.1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7,200,000 7.20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3,680,000 3.68 境内优先股 -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其他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注：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同时为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交银施罗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和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
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7.3 光大优 3（代码 360034）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21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84,110,000 24.04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7,720,000 13.63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31,810,000 9.09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27,270,000 7.79 境内优先股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7,270,000 7.7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8,180,000 5.19 境内优先股 -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15,000,000 4.28 境内优先股 -
博时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3,630,000 3.8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3,630,000 3.89 境内优先股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注：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邮创业基金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行
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四、重要事项
4.1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115,802 31,358 269.29 存放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20,179 13,805 46.17 衍生金融资产估值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3,814 6,835 541.02 买入返售债券增加
其他资产 53,841 34,245 57.22 待清算款项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20,271 13,893 45.91 衍生金融负债估值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7,404 25,603 -32.02 卖出回购金融债券减少
应交税费 12,813 9,322 37.45 应交所得税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4,793 2,737 75.1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债券投资重估增加

项目 2020年 1-3
月

2019年 1-3
月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1,752 3,635 -51.80 基金处置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 877 (1,665) 不适用 债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合计 2,058 680 202.6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债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增加

4.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2.1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进展情况
2019年 5月，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发

行金额不超过 4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截至报告期末，该事项正在推进中。
4.2.2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情况
2020 年 1 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保监会）同意本行在北京筹建

该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筹建工作正在推进中。
4.2.3东京代表处设立进展情况
2020年 1月， 银保监会和日本金融厅先后审批核准东京代表处申设。 截至报告期

末，筹备工作正在推进中。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5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6 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五、发布季度报告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别编制的季度报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及本行网站(www.
cebbank.com)。

六、附录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附后）。

法定代表人签名：李晓鹏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关
联方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方证券）核定人民币 100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期限 1 年，信用方式。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
行其他授信业务，为本行的正常授信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
影响。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东方证券核定人民币 100 亿元综合授
信额度，期限 1 年，信用方式，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过去 12 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
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东方证券为本行主要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控制的法人，且本行监事

吴俊豪先生兼任东方证券董事，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东方证券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东方证券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 10 日， 注册地为上海市， 是一家综合类证券公
司，2015 年 3 月 23 日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东方证券的经营范围如下：证券
经纪；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
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承销
（限国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股票期权做市业务。 截至
2019 年末，东方证券总资产 2,629.71 亿元，净资产 540.12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0.52 亿元，净利润 24.79 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授信业务；

本行对东方证券提供授信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本行为东方证券核定人民币 100 亿元综合授信额

度，期限 1 年，信用方式。
上述关联交易经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本行将按照对客户授信的一般商业条

款与东方证券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本次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授信业务，对本行正常

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需由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
2020 年 4 月 21 日， 本行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并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0 年 4 月 28 日，本行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 本行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
果为一致通过。 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
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附件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的独立
董事，我们对提交 2020 年 4 月 28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
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进行了审阅，事先了解了
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附件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的独立
董事，我们对提交 2020 年 4 月 28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
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
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
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
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附件三：

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出席:
霍霭玲 独立董事
于春玲 董 事
徐洪才 独立董事
冯 仑 独立董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邵瑞庆 独立董事
洪永淼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 7 人，实际参与表决 7 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

人数，符合《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批准。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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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7 名，实际参与表决 17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
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A 股、H 股）〉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 票，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行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A 股）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亦登载于 4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本行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H 股）具体内容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com.hk）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二、《关于在总行设立私人银行部（一级部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 票，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在总行设立渠道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一级部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 票，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在总行设立国际业务部（一级部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 票，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撤销总行资本与证券事务管理部（一级部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 票，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撤销总行重点基建项目管理办公室（一级部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 票，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关于筹备成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 票，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授权本行管理层根据中国境内及澳门当地的监管规定，综合考虑各

项因素，办理澳门分行申请、审批、组织架构设计和搭建、业务安排、人员计划、信息
科技系统搭建、办公场所租赁装修以及其他与澳门分行成立挂牌有关的各项事宜。

八、《关于为关联法人华荃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九、《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十、《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十一、《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十二、《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十三、《关于为关联法人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十四、《关于为关联法人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十五、《关于为关联法人重庆特斯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十六、《关于本行与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
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

避。
十七、《关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法人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

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王小林、师永彦、窦洪权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八、《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 票，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八至十八项议案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八至十八项议案的公允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

意见：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
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本行独立董事同意
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代码：603390 公司简称：通达电气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丽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培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吴淑妃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061,459,522.64 2,141,112,848.30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6,940,024.64 1,723,985,401.85 -0.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776,793.19 -62,597,657.55 -30.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5,286,720.08 217,881,573.06 -6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45,377.21 53,465,777.53 -11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84,901.89 51,845,179.71 -12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6.78 减少 7.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0 -1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0 -11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95,163.4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81,346.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561,865.53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9,773.5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16.87
所得税影响额 -1,181,833.00

合计 6,539,524.6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0,33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量 股份状
态 数量

邢映彪 117,363,840 33.37 117,363,84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丽娜 102,407,760 29.12 102,407,7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 0.85 3,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广东粤科纵横融通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 0.85 3,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广州日信宝安新材料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广州日信宝安新材料产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 0.57 2,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王培森 1,524,360 0.43 1,524,3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0,000 0.43 1,5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深圳市前海久安恩倍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500,000 0.43 1,5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何俊华 1,434,720 0.41 1,434,7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智 1,357,760 0.39 1,357,7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吴泽锐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孙钰蓉 532,100 人民币普通股 532,100
胡嘉欣 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0,000
吴树琼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陈伟彬 32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200
秦长钦 29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92,300
潘雅 289,697 人民币普通股 289,697
北京太禾华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太华一号私募基金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

孔凡鑫 2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700
李风波 19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邢映彪、陈丽娜为夫妻关系。 除此之外，公
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2. 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是否存在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38,647,038.95 207,832,463.99 130,814,574.96 62.94 主要系本期赎回到期
理财产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
资产 500,619,996.83 757,966,664.27 -257,346,667.44 -33.95 主要系本期赎回到期

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款项融
资 34,174,934.80 71,400,940.72 -37,226,005.92 -52.14

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
响， 收到银行承兑汇
票较上年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13,658,296.10 7,748,065.53 5,910,230.57 76.28 主要系未到货原材料
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
产 39,358,106.57 27,735,507.82 11,622,598.75 41.91 主要系本期待抵扣税

费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08,791,029.93 78,430,285.65 30,360,744.28 38.71 主要系通达新厂房项
目投资建设所致

其他非流动
资产 3,784,526.78 2,580,182.36 1,204,344.42 46.68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增

加所致

短期借款 8,325,000.00 -8,325,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 2019年贴现商
业承兑汇票本期终止
确认所致

合同负债 993,136.40 724,269.61 268,866.79 37.12 主要系收到合同预付
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
酬 8,428,499.61 24,645,867.32 -16,217,367.71 -65.80 主要系本期支付工资

及上年度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275,963.29 10,215,403.96 -9,939,440.67 -97.30 主要系应交所得税减
少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8,511,149.45 2,003,430.60 6,507,718.85 324.83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5,286,720.08 217,881,573.06 -142,594,852.98 -65.45
主要系新冠疫情影响，
下游公交车采购需求下
降所致

营业成本 55,345,436.02 138,595,863.20 -83,250,427.18 -60.07
主要系新冠疫情影响，
下游公交车采购需求下
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207,835.48 2,438,038.41 -2,230,202.93 -91.48
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
响， 营业收入减少及当
期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10,501,901.63 5,590,616.03 4,911,285.60 87.85
主要系子公司厂房投入
使用计提折旧费用增加
所致

研发费用 15,383,941.63 11,143,825.43 4,240,116.20 38.05

主要系公司持续推动技
术创新和产品优化升
级，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以及新增合并子公司的
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423,532.23 2,725,125.52 -2,301,593.29 -84.46 主要系本期利息支出减
少所致

其他收益 3,481,346.00 1,505,600.00 1,975,746.00 131.23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5,424,824.10 13,539,723.16 -8,114,899.06 -59.93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盈
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1,154,332.56 1,154,332.5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预提交易性
金融资产理财产品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2,234,479.56 -2,234,479.56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
会计准则， 坏账损失在
信用减值损失科目核算

资产减值损
失 -4,944,501.62 4,944,501.62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
会计准则， 坏账损失在
信用减值损失科目核算

资产处置收
益 -490,367.59 -490,367.5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

产清理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8.56 609,040.59 -608,812.03 -99.96 主要系上年同期确认无
需支付的应付款项所致

营业外支出 824,797.95 207,356.67 617,441.28 297.77 主要系本期新冠疫情捐
赠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0,253.23 7,416,283.62 -7,536,536.85 -101.62 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1,776,793.19 -62,597,657.55 -19,179,135.64 -30.64
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
响， 销售收入及销售
回款下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1,291,696.28 -21,113,986.09 242,405,682.37 1,148.08
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
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25,731.35 2,447,273.12 -7,373,004.47 -301.27

主要系本期无新增银
行借款以及收回到期
的应付票据保证金减
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公众对出行和对公共交通的需求受到抑制，

公交运营公司延迟公交客车采购计划，客车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对公司生产和经
营造成了一定影响。 目前，国外疫情情况仍然较为严重，行业短期复苏情况不够明
朗，公司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与上年同期相比可
能发生重大变动。

上述为基于当前形势下作出的判断，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具体请以届时发布的定期报告为准。

公司名称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丽娜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